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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2 － 2021/6/23 2021/6/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A股股本1,696,193,25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4,428,988.1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2 － 2021/6/23 2021/6/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持有A股股份的股东（自行发放对象除外）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不适用于本公告，公司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1年5月26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网站披露的标题为“二

零二零年末期股息派发日期”的公告。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阮洪良，阮泽云和姜瑾华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阮洪良，阮泽云，姜瑾华，陶宏珠，陶虹强，姜瑾兰，诸海鸥，赵晓非及15名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为本公司A股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对于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

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135元。

2.�对于持有公司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A股股票，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赋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赋为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上述规定，公司给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

资基金）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其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135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以下简

称“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

报，扣税后实际每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

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

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将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沪股通投资者

的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5.�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香港联交所

本公司H股股票（以下简称“港股通” ），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公司” ）签订《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登公司作为港股通投资者名义

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 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投

资者。港股通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

股息红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

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内地个人投资者征税。内地企业投资

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 本公司对内地企业投

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

根据《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7

号）的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

红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

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内地个人投资者征税。内地企业投资者通

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 本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

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

港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H股股东一

致。H股股东利润分配事宜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于香港联交网站所披露的标题为 “二

零二零年末期股息派发日期”的公告。

6.�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其取得的现金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阮泽云、成媛

联系部门：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3-82793013

联系地址：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959号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80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15日下午15：00开始。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B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8、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8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3,081,681,

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335%。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6名，代表股份数量2,886,911,

9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89%；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72名，代表股份数量

194,769,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46%；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7人， 代表股份数量379,754,0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44%。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顺丰同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

〈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9,5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7%；反对

7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82,3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112%；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2%；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顺丰同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9,5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7%；反对

7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82,3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112%；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2%；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9,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7%；反对

7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82,2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109%；反对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5%；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9,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7%；反对

7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1%；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82,2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109%；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2%；弃权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8%。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杭州顺丰同城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分拆上市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9,5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7%；反对

7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1%；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82,3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112%；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2%；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6%。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部分要约收购嘉里物流51.8%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6,7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8%；反对

7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0%；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79,5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38%；反对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6%；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6%。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1,604,1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0%；反对

7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8%；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79,676,9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7970%；反对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2%；弃权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若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宋红畅律师、蒋彧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518� � � �证券简称：锦泓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0

转债代码：113527� � � �转债简称：维格转债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万象企业中心MT2栋5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391,04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4.58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

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修

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延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5,390,900 99.9998 40 0.0000 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2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并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3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4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5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

议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延长的

议案

12,700 98.9096 40 0.3115 100 0.77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5、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耀、蒋许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5389� � � �证券简称：长龄液压 公告编号：2021-035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1 － 2021/6/22 2021/6/2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8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7,333,4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9,200,02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1 － 2021/6/22 2021/6/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

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

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

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通过“沪股通” 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A股股票的，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科

联系电话：0510-80287803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29� � �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1-050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2 － 2021/6/23 2021/6/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2021年5月2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8,756,19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813,429.2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2 － 2021/6/23 2021/6/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的股东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红利

人民币0.13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3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

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13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

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8596223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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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9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039� 元，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按 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51�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9�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2 － 2021/6/23 2021/6/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7日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76,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464,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2 － 2021/6/23 2021/6/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

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9元。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实际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账户，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12元；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351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39元。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35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0351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

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3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931-2130678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6日


